
醴陵市灯饰管理所

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
第一部分  醴陵市灯饰管理所单位概况

主要职能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路灯和城市亮化建设、管理、维护的法律法规； 
（二）配合有关部门参与制定城镇路灯建设和亮化设施规划和计划；

（三）组织有关路灯和亮化工程的施工，负责城区道路、广场等公共照明、亮化设施的维护管理；

（四）负责城区路灯和亮化控制系统及配电设施的维护管理；

（五）负责指导、审查、协调城区临街高层建筑的亮化工作；

（六）负责对城区新建路灯、亮化工程项目设计、施工方案的初审，参与质量验收；

（七）负责对损毁道路照明、亮化设施的违法行为进行巡查；

（八）完成市政府和市建设局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（若含二级机构必须说明）
  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范围包括灯饰管理所，无二级预算单位。
第二部分  醴陵市灯饰管理所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关于醴陵市灯饰管理所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    2016年度收入总计532.21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121.09万元；本年支出总计485.84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157.52万元；年末结转和结余46.37万元。

二、关于醴陵市灯饰管理所2016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2016年度收入总计522.27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464.17万元，占本年总收入的88.87%：其他收入58.10万元，占本年总收入的11.13%。

三、关于醴陵市灯饰管理所2016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6年度支出总计485.84万元，其中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.20万元，占本年支出的0.25%；城乡社区支出484.64万元，占本年支出的99.75%。

关于醴陵市灯饰管理所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474.11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198.32万元。本年财政拨款支出427.74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214.87万元。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46.37万元。
五、关于醴陵市灯饰管理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。

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支出378.74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246.87万元。
（二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。

本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378.74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325.8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6.03%，项目支出52.8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3.97%。

（三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。
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78.74万元，其中事业单位医疗支出为1.20万元，年初预算为1.20万元，无增减；城乡社区支出377.54万元，年初预算为470.31万元，减少92.77万元，减少原因为：电费及专用材料费减少。

六、关于醴陵市灯饰管理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     2016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总计325.86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86.31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总计的26.49%；商品和服务经费支出229.17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总计的70.33%；其他资本性支出3.05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总计的3.18%。
七、关于醴陵市灯饰管理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（一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。

2016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12.64万元，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支出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数一致，公务接待费2.64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数基本持平。

2015年度无因公出国（境）支出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万元与2016年度决算数一致，公务接待费2.99万元，因2016年度接待批次和人数减少，所以2016年度公务接待费少于2015年度。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。

2016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：无因公出国（境）支出，未新购置公务用车，现有生产服务型用车3辆，国内公务接待批次52次，人数386人。

八、关于醴陵市灯饰管理所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

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：本年收入49万元，本年支出49万元。

九、其他重要事项
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。本部门2016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32.23万元，比2015年减少393.38万元，降低62.89%。主要原因是：日常公用经费减少。
（二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。本部门2016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92.62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92.62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。
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。截至2016年12月31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3辆，其中，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、一般公务用车0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、其他用车3辆，其他用车主要是生产服务型用车；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（套），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（套）。

（四）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。
2016年财政拨款重点项目计划安排资金450万元，实际拨付资金390万元。全年累计支出金额348.1万元。主要为城区亮化及路灯设施（变压器、井盖、控制箱、灯杆、灯具及电缆线）的日常维护及专项改造，照明控制节能系统的运行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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